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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位于梧州市万秀区桂江大尺度弯道左

岸上，距上游莲花大桥约1km，距下游紫竹大桥约2km，距离下游西江汇入口约7km。

建设规模为新建6个1000吨级多用途泊位（水工结构按2000吨级预留），码头总长363米，

港区设计年通过能力235万吨，其中集装箱19.6万标箱，件杂货78.2万吨。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码头水工、引桥、港池疏浚、陆域形成、装卸工艺设备、道路及堆场、护岸及护坡、

生产与辅助建筑物、供电照明、控制、信息与通信、助导航、给排水、消防、环保、绿

化美化工程等生产及配套设施。

建设单位于2012年8月完成了一期工程的项目核准；2012年12月完成了一期工程

1#、2#泊位施工图设计并获得了批复；同月完成了一期工程初步设计工作并获得了批复；

2017年9月完成了1#、2#泊位施工图设计变更；2017年8月完成了3#、4#泊位施工图设计；

2022年7月完成了5#、6#泊位施工图设计。

2012年7月，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2012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关于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

码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函》（桂水水保函〔2012〕101号）批复了一期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

我公司于2014年6月与建设单位签订了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

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合同。监测时段从2014年6月开始至2017年1月，期间我公司编制完成

了一期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水土保持监测季报、监测年报。1#、2#泊位工程

于2017年1月完工，由于运行的需要，1#、2#泊位需进行分期验收。为了配合验收工作，

我公司于2018年10月编制完成了1#、2#泊位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3#、4#泊位工程于2018年2月开工建设，2019年7月完工。我公司于2018年2月至2019

年7月对3#、4#泊位工程区域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期间编制完成了2018年第一季度至

2019年第三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及年度监测报告，并于2020年2月完成了3#、4#泊位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5#、6#泊位工程于2022年12月开工建设，2024年12月完工。我公司于2022年12月

至2024年12月对5#、6#泊位工程区域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期间编制完成了2022年第四

季度至2024年第四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及年度监测报告，并于2025年2月完成了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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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监测总结报告编制过程中得到了项目建设单位珠海港（梧州）港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等参建单位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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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

建

设

规

模

建设 6个 1000吨级多用途泊位（结构按 2000
吨级级设计），设计年吞吐能力 235万吨，
其中集装箱 19.6万 TEU，件杂货 78.2万吨。

建设单位、

联系人

珠海港（梧州）港务有限公司、

唐荣保 18877400653
建设地点 梧州市万秀区莲花大桥桂江下游 1km处左岸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西江水系

工程总投资 42255.23万元

工程总工期

1#、2#泊位工程：2013年 12月-2017年 12月
3#、4#泊位工程：2018年 2月-2019年 7月
5#、6#泊位工程：2022年 12月-2024年 12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全称 广西桂东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梁天来 18577037210
自然地理类型 河流阶地 防治标准 建设类二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实地调查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调查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测 实地调查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实地调查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实地调查 水土流失背景值 423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24.77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投资 404.34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

措施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1800m3，表土回覆 1800m3，UPVC排水管道 869.92m，HDPE塑钢缠绕管 1821.77m，
钢带增强聚乙烯管 1089.90m，排水沟 546m，土质截水沟 232m，土地政治面积 1.08hm2。

植物措施：岸坡植被恢复 0.43hm²，景观综合绿化 0.23hm²，场地植草皮绿化 0.24hm²，边坡植草皮防护
0.37hm²，边坡撒播草籽防护 0.88hm²，C20砼框格护坡（植草皮）107.85m²。
临时措施：本工程实际了临时拦挡墙 114m，临时排水沟 506m，洗车平台 2座，临时覆盖面积 6100m2。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分级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9.93

防治措施

面积
1.93hm2 永久建筑及

硬化面积
12.24hm2 扰动土

地面积
14.19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
87 98.96 防治责任范围 14.19hm2 水土流失面积 1.95h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1.0 工程措施面积 0.02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拦渣率（%） 95 - 植物措施面积 1.91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

况
中度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98.45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94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1.91hm2

林草覆盖率（%） 22 13.46 实际拦挡弃渣量 - 总弃渣量 3.6万 m3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评

价

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进行水土流失防治，水土流失防

治效果明显，防治效果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总体结论

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按照工程批复的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结合实地情况实施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对抑制项目区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有效改善了项目区生态环境。

主要

建议

（1）对水土保持设施未发挥全部功能区域增加临时措施；（2）要拟定管护措施、落实管护责任，
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持久发挥效益，从而为工程区域的生态环境及运行安

全提供有效的保障；（3）制订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理滑坡、塌方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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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项目概况

1.1.1项目地理位置

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位于梧州市万秀区莲花大桥桂江下游1km处左

岸，中心地理坐标为111°19′25″E、23°31′11″N。项目北侧紧邻沿滨路，西侧600m处为工

业大道，交通便利。项目地理位置详见附图1。

1.1.2项目概况

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位于梧州市万秀区桂江大尺度弯道左

岸上，距上游莲花大桥约1km，距下游紫竹大桥约2km，距离下游西江汇入口约7km。

建设规模为新建6个1000吨级多用途泊位（水工结构按2000吨级预留），码头总长363米，

港区设计年通过能力235万吨，其中集装箱19.6万标箱，件杂货78.2万吨。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码头水工、引桥、港池疏浚、陆域形成、装卸工艺设备、道路及堆场、护岸及护坡、

生产与辅助建筑物、供电照明、控制、信息与通信、助导航、给排水、消防、环保、绿

化美化工程等生产及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42255.23万元（以结算为准，下同），土建

投资35353.14万元。

本工程划分为1#、2#泊位工程、3#、4#泊位工程、5#、6#泊位工程建设。从下游

往上游依次为6#、5#、2#、1#、4#、3#泊位。

1#、2#泊位工程2013年12月开工建设，2017年1月完工，总工期3.2年。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新建1#、2#泊位（1000吨级），新建1栋办公楼（建筑面积33125.25m2，五层），

新建1栋候工楼（建筑面积1606.3m2，四层），新建后方陆域堆场，新建相关排水、绿

化、道路等配套设施。

3#、4#泊位工程2018年2月开工建设，2019年7月完工，总工期1.5年。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新建2个1000吨级多用途泊位（结构按2000吨级设计），码头总长111.5m，泊

位设计年通过能力：集装箱8万TEU、件杂货26万吨。

5#、6#泊位工程2022年12月开工，2024年12月完工，总工期2.1年。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新建2个1000吨级多用途泊位（结构按2000吨级设计），码头总长122.3m，泊位

设计年通过能力：集装箱8万TEU、件杂货2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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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5月，建设单位取得本工程建设用地规划用地红线面积为 154528m2（折

合 231.75亩），实际建设用地面积为 141942.35m2（折合 212.91亩），剩余未征交的

12585.65m2（折合 18.88亩）土地其中约 5亩在 2022年已划给梧州市高新区投资有限

公司作为市政道路用地、约 13亩土地已规划为大利口码头 7#、8#泊位用地。因此，

项目完工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4.19hm2，建设过程中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16.66hm2（不含港池疏浚水下扰动面积）。码头港池水下疏浚用地 7.04hm2为水下作

业扰动，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L575-2012）第 7.2.1条规定，涉

及江河湖库水域或滩涂用地的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不计入水下疏浚、抛石护

岸、取料等扰动水域面积。

1#、2#泊位工程挖方量28.21万m3，填方量121.47万m3，内部调配土石方17.47万m3，

借方96.96万m3，弃方3.60万m3。工程借方来自梧州市鑫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建设的毅德

城项目，弃方主要是淤泥，经晾干后由附近村民运走用于耕作，主要用于河口村堤步经

济合作社儿子塘。

3#、4#泊位工程挖方量 9.88万 m3，填方量 9.88万 m3。项目借方已在前期工程

完成，本次 3#、4#泊位工程无借方。

5#、6#泊位工程挖方量 2.76万 m3，填方量 7.12万 m3，借方 4.36万 m3，无弃方。

借方来自梧州高新区二期（生物医药产业园）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表1.1-1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1 1000吨级泊位 个 6 结构按2000吨级
2 引桥 座 4 长15m，宽12m
3 码头岸线长度 m 363
4 办直立式护岸 m 371.3
5 集装箱重箱堆场 hm2 3.95
6 集装箱空箱堆场 hm2 1.43
7 杂货堆场 hm2 1.11
8 拆装箱仓库 hm2 0.22
9 新建仓库 hm2 0.06
10 临时堆场 hm2 0.29
11 综合办公楼 m2 3315.25 5层
12 候工楼 m2 1606.37 4层
13 中控室 m2 156 2层
14 1#消防给水泵房 m2 300
15 2#消防给水泵房 m2 16
16 1#变电所 m2 4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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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17 2#、3#箱式变电站 m2 70
18 4#箱式变电站 m2 70
19 5#箱式变电站 m2 70
20 污水处理站 m2 120
21 值班室 项 1
22 闸口 项 1
23 冲洗场 m2 150
24 维修场地 m2 811
25 小车停车场 个 19
26 大车停车场 个 5
27 绿化面积 m2 19095.62 绿化率13.46%

1.2项目区概况

1.2.1地形地貌

梧州市地处桂东粤西丘陵地带。市区地势大致是东北高、西南低，地形分丘陵、

阶地、河漫滩三大类。丘陵主要分布于市区四周，标高多在70m以上。高于250m的山岭

有20多个；市区最高的山岭是白云山，标高367m，位于市区的东北面；阶地与河漫滩主

要分布在江河两岸，河漫滩的台面较平坦，坡度平缓，标高一般小于27m。

码头工程地处河床边河漫滩上，工程区地貌单元属桂江一级阶地，岸坡标高在

15~19.5m之间。码头沿线河床地形起伏不大，沿岸主要有杂草丛及菜地等。岸坡类型为

粘土、粉质粘土岸坡，部分由木桩简单支护，多处于稳定状态。

本勘察场地属凹岸，河水对岸坡有较强的侵蚀作用，岸坡较陡壁，由于岸坡属土

坡类型，陡壁高度约在 2~5m不等，但极易发生塌岸，河漫滩上目前已经被开荒为耕

作地，较为平整。据调查，该地段耕地由于地势较低，每年大水均会被淹。

1.2.2地质构造及地震

综合岩土层的种类及其工程地质特征、成因类型、地层时代等，将勘探孔控制范

围内岩土层自上而下划分为第四系种植土层（Qpd）、河流冲积相的粘性土（Qal）、冲

洪积相形成的卵石（Qal+pl）及燕山早期火成岩（γ52）。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版）》（GB50011-2010），场地地处河床边；抗

震设防烈度为6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05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1组，特征周期

0.35s。

码头附近未见区域性断裂通过，勘探孔揭露范围内未发现不良构造迹象，区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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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基本稳定，适宜建设拟建工程及其配套建筑。

1.2.3气象

项目所在地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夏长而多雨，冬短

无严寒，年平均温度 21.0℃，最高气温 39.9℃，最低气温-3.0℃，平均无霜期 300天

以上，多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1379.4mm，主要集中 4～9月，每年从 10月至次年的 3

月为旱季，是工程施工的黄金季节。

1.2.4水文

桂江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

兴安县西北部的猫儿山五背岭，自北向南流经灵川县、桂林市区、阳朔县、平乐县、

昭平县、苍梧县、于梧州市汇入西江。全长 430km，流域面积 19288km2。拟建码头位

于桂江大尺度弯道左岸上，上游约 1km处是莲花大桥，下游约 2km处是紫竹大桥，

距离下游西江汇入口约 4km，根据梧州当地水文资料，桂江属山区性河流，洪水暴涨

暴落。根据昭平、马江两水文站的统计资料，1959年至 1985年平均流量为 477m3/s，

2002年最大流量为 9655m3/s，最小流量为 50m3/s，平均含沙量 0.128kg/m3。桂林水文

站多年平均流量 127m3/s，最大流量 5740m3/s（1998年），最小流量 5.3m3/s（1974年）。

平乐水文站多年平均流量 389m3/s，最大流量 11800m3/s，最小流量 13.2 m3/s。据广西

省水文地质资料记载，在 2005年 6月 24日出现了历史最高的洪峰水位 26.75m，超过

警戒水位 9.45m，是 90年以来的桂江历史最高水位。

由于桂江水文资料少，因离大利口最近的梧州水文站资料较为齐全，位于西江干

流与桂江汇合口下游约 3km处，隶属广西水文水资源局。根据梧州水文站 1965年~2006

年共 42年实测水位资料按《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文规范》（JTJ214-2000）计算方法进

行设计最高通航水位计算，计算结果梧州站十年一遇洪水位为 25.16m。根据西江洪水

坡降，及拟建码头的具体位置，推算该处的十年一遇洪水位为 25.79m。

1.2.4植被

梧州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多种植被生长，且繁殖快，

在植被分类上，市域北部中山以下，地带性原始植被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南部属

季节性雨林带。在1200m以上山地为针阔叶混交林。由于城市建设和长期乱垦滥伐，原

始植被已被破坏，由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所代替，主要有松林、衫木林、灌木林、杂木

林和灌丛草地等。据梧州市森林资源调查结果，全市森林覆盖总面积为788930hm2，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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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木面积量2529.25万m3，森林覆盖率为66.17％，天然草场29691hm2。项目区占地主要

为耕种地及岸边荒草地，林草覆盖率为20.1%。

1.2.6土壤

梧州市地处南亚热带边缘，其地带性土壤属赤红壤类；紫色土类是紫色砂页岩在

气候、生物的影响下长期风化发育而成；分布在江河沿岸的冲积土则是长期由河流携带

来沙泥沉积于岸边而形成的；水稻土则是在人为因素主导作用下、长期水耕水种所形成

的特殊土类。项目区以赤红壤、紫色土、冲积土地、水稻土为主。

根据勘察的钻探成果及结合附近场地勘察资料可知，拟建场地基土（岩）主要为：

第四系人工堆积成因类土－素填土，主要分布于岸坡及堤坝上；第四系冲积成因类土

－粉质粘土、含有机粉质粘土、圆砾及卵石，分布于拟建场地中；下付基岩为燕山早

期花岗岩侵入体－中粒花岗岩，拟建场地中均有分布。

1.2.7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区划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

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我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桂政发〔2017〕

5号），项目所在的万秀区不属于水利部划定的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也不属

于广西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

项目所在区域属于全国土壤侵蚀类型Ⅱ级区划的南方红壤丘陵区，属自治区水土

保持规划分区的桂东北低山丘陵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根据第一次

全国水利普查结果，万秀区土壤侵蚀分级面积统计见表 1.2-3。

表 1.2-3 万秀区 2024年水力侵蚀强度分级面积统计表 单位：km2

项目
水力侵蚀

合计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面积（km2） 22.56 7.06 3.75 0.39 0.26 34.02

比例（%） 66.31 20.75 11.02 1.15 0.76 100

1.3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情况

2012年7月，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2012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以《关于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

码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函》（桂水水保函〔2012〕101号）批复了一期工程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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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报告书。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珠海港（梧州）港务有限公司成立了工程项目建设

办公室，统筹本工程建设工作。

我公司于2014年6月与建设单位签订了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

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合同。我公司编制完成了一期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水土保

持监测季报、监测年报。1#、2#泊位工程于2017年1月完工，由于运行的需要，1#、2#

泊位需进行分期验收。为了配合验收工作，我公司于2018年10月编制完成了1#、2#泊位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3#、4#泊位工程于2018年2月开工建设，2019年7月完工。我公司于2018年2月至2019

年7月对3#、4#泊位工程区域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期间编制完成了2018年第一季度至

2019年第三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并于2020年2月完成了3#、4#泊位工程水土保持监

测总结报告。

5#、6#泊位工程于2022年12月开工建设，2024年12月完工。我公司于2022年12月

至2024年12月对5#、6#泊位工程区域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期间编制完成了2022年第四

季度至2024年第四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及监测年度报告，并于2025年2月完成水土保

持监测总结报告。

建设单位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对我公司提出了水土保持监测建议均采纳，并

采取了水土流失防治治理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益。

1.4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4.1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接受水土保持监测委托后，我公司即派相关技术人员对项目现场进行了踏勘，收

集了工程施工相关材料，听取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对工程情况的介绍，于 2014年 8

月编制完成了《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下称《监测实施方案》）。《监测实施方案》明确了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路线、

布局、内容和方法。我公司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根据《监测实施方案》开展了本工

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良好。

1.4.2监测项目部设置

建设单位于2014年6月委托我公司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任务。我公司于2014

年 6月下旬进场踏勘，并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进行了技术交底，随后成立了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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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监测项目部，组建了水土保持监测小组。水土保持监测小组由分管院长担任组长，

组员技术职称包括高工、工程师、技术员等，涉及专业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

资源工程、农业水土工程、环境工程等多个专业，满足完成该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人员

和专业需求。

1.4.3监测点布设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其布局情况、水土流失

预测结果，结合工程实际水土流失特点，在监测分区的基础上，按照开挖面、填筑面、

弃土（石、渣）及施工平台等不同侵蚀单元选择性的布设监测点位。

各监测点根据所在区域实施的措施类型和水土流失情况确定工作内容，具有植物

措施监测功能的监测点用于测定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类型、生长状况

等；具有工程措施监测功能的监测点用于测定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

况；具有水土流失量监测功能的监测点用于监测土壤侵蚀状况；具有水土流失危害监

测功能的监测点用于监测水土流失因子的危害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现场调查，本工程共布设 2个监测点，详见表 1.4-1。

表 1.4-1 水土保持监测点特性表

序号 监测项目 数量（个） 监测位置 备注

1 工程占地、扰动地表面积 1 项目建设区 巡查监测

2
水土流失状况、水土保持措施及防治

效果监测点
1 项目建设区 调查监测

合计 2

1.4.4监测设施设备

建设设施：简易坡面量测法 3个。

设施配备：全站仪套，手持 GPS定位仪，摄像设备台，数码相机台、笔记本电

脑台，台秤、烘箱、测高仪、坡度仪。消耗性材料皮尺、水桶、铁铲及其它监测仪器、

耗材一批。监测设施、设备及消耗性材料见表 1.4-2。

表 1.4-2 监测设施设备一览表

序号 监测设施和设备 数量 备注

一 设施

简易坡面量测法 3个
二 消耗性材料

1 采样工具（铁铲、水桶、量筒等） 1批 用于水土流失泥沙取样

2 皮尺 5把 用于简易径流小区量测侵蚀沟以及植被

调查等3 钢卷尺 5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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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设施和设备 数量 备注

4 测绳、剪刀等 1批 植被调查

5 计算器 3台 计算数据

三 设备

1 台秤 1台 用于称取水土流失量、泥沙量

2 烘箱 1台 用于泥沙烘干

3 测高仪 1台 植被调查

4 多功能坡度仪 2台 量测挖填、堆渣等形成边坡

5 全站仪 1台
扰动面积、堆土、堆渣量等调查

6 手持 GPS 定位仪 2台
7 摄像机 1台

记录现场情况
8 数码相机 2台
9 笔记本电脑 2台 记录监测数据、编写报告等

1.4.5监测技术方法

1.4.5.1现场调查法

对地形、地貌和水系的变化情况、建设项目占地用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情况、

项目挖填方、弃渣场及堆放面积等项目都监测采用实际调查、GPS测量以及结合设计

资料分析的方法；各建设区域的扰动地表面积，破坏植被面积，在施工前、中、后各

监测一次。

工程建设对项目区及周边地区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采用实地调查、量测等方

法；施工期每年监测一次。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成活率、保存率和植被覆盖度采用标准

样方调查法进行观测。林地郁闭度采用树冠投影法、灌木盖度采用测绳法、草地盖度

采用针刺法。样方面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草本样方 1m×1m，灌木样方 5m×5m，乔

木样方 20m×20m。每一样方重复 3次，分别取样方进行观测，获取植物种类、类型、

林草生长量、林下枯枝落叶层等，并计算林地郁闭度、草地盖度和类型区林草的植被

覆盖度（纳入计算的林地或草地面积，其林地的郁闭度或草地的盖度都应分别大于 20%

和 40%）。记录林草生长状况、成活率、植被恢复情况及盖度；各区域林草措施成活

率、保存率、生产状况及盖度春秋两季各测定一次。计算公式为：

D—fd/fe C=f/F×100%

式中：D——林地的郁闭度（或草地的盖度）；

C——林（或草）植被覆盖度（%）；

fe——样方面积（m2）；

fd——样方内树冠（草冠）垂直投影面积（m2）；

f——林地（或草地）面积（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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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类型区总面积（hm2）。

对防治措施的数量、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及各项防治措施实施后的拦渣

保土效果等项目监测采用实地调查结合量测、计算的方法，各类永久防护工程在修建

初期和水土保持工程投入使用后各进行一次观测。临时防护工程（袋装土挡墙、彩条

布覆盖等）则投入试用期间每年 6~9月每月观测一次。

1.4.5.2简易坡面量测法

简易坡面量测场应选择能够存放一定时间的开挖面或堆垫面，时间最好为 1年。

量测场地应具有代表性，面积应根据坡面情况确定，宜在坡面的上中下均匀布设或从

坡顶至坡底全面测量。

降雨过程结束后，已开挖或填筑的边坡上往往会留下许多细沟、浅沟、切沟、冲

沟或槽沟，应及时进行沟蚀量的调查。在已经发生侵蚀的地方，通过选定样方，测定

样方内侵蚀沟的数量和大小来确定侵蚀量。样方大小取 5~10m 宽的坡面，量测出沟

的平均横断面面积（m2），然后乘以沟长（m）和土壤容重（t/m3），即为某条沟的

沟蚀量（t）。各条沟的沟蚀量之和即为调查区的总沟蚀量。

简易坡面量测法通过调查实际出现的水土流失情况推算侵蚀强度。重点是确定侵

蚀历时和排除外部干扰。必须及时了解工程进展和施工状况，通过照相、录像等方式

记录、确认水土流失的实际发生过程。

1.4.6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成果主要包括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监测记录表、监测

意见、季度报告和监测总结报告。

2014年 8月，我公司向建设单位提交了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2014年 7月至

2017年 1月、2018年 2月至 2019年 7月、2022年 12月至 2024年 12月，我公司向

建设单位提交了相应季度监测季报及年度监测报告。2018年 10月，我公司编制了 1#、

2#泊位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2020年 2月，我公司编制了 3#、4#泊位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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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内容和方法

2.1监测内容

2.1.1扰动土地情况

采用查阅设计文件资料，利用手持式 GPS定位技术，沿扰动边际进行跟踪作业，

结合实地情况调查、地形测量分析，进行对比核实，计算场地占用土地面积、扰动地

表面积。

2.1.2取料、弃渣

该项指标在查阅施工单位提供的施工记录、监理单位提供的监理月报和计量清单

后，对渣场、料场占地面积和方量进行实地量测获得。主要量测工具为 GPS、红外线

测距仪、皮尺等。

2.1.3水土保持措施

该项指标包括植物措施指标、工程措施指标及临时措施指标。

（1）植物措施指标

包括植物类型及面积、成活率及生长状况、植被盖度（郁闭度）。

植物类型及面积采用调查法监测；成活率、保存率及生长状况采用抽样调查的方

法确定；植被（郁闭）盖度采用树冠投影法、线段法、照相法、针刺法；林草植被覆

盖度根据调查获得的植被面积按照林草措施面积/项目建设区面积计算。

（2）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指标

包括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工程量、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施工进度。

以调查法为主，在查阅设计、监理等资料的基础上，并通过现场实地调查确定工

程措施的工程量，并对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及时进行监测。临时措施

采用实地量测，查阅施工组织设计确认施工进度和工程量。

2.1.4土壤流失量

通过测定布置在后方陆域的固定地面观测设施土壤侵蚀强度，并以此监测小区的

实测土壤侵蚀强度为基础，类比各监测区的水土流失主导因子和水土流失面积，从而

推算获得工程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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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水土流失状况

水土流失状况的监测包括人工挖填方坡面的水土流失面积、流失量、程度的变化

情况（包括坡面水土流失、重力侵蚀等）及对周边和下游地区造成的危害及其趋势，

应在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水土流失预测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对报告书预测的重点流失区

的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获得现状监测资料，并进行各次监测成果的对比分析，以及

与原预测成果的对比。工程建设区水土流失量采用《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中 7.3.3

和 7.3.4规定的方法。

涉及的土壤性质指标（容重、含水量等）观测方法采用土壤理化分析手册和国家

有关技术规范规定的标准方法。

2.2监测方法

对不同地表扰动类型侵蚀强度的监测，采用地面定位观测方法量测坡面的坡度、

坡长、地面组成物质、容重等，并观测记录每次降水过程中降雨量和降雨强度。常用

的监测方法如简易坡面量测法、简易径流小区法、沉沙池法等。

（1）简易坡面量测法

简易坡面量测场应选择能够存放一定时间的开挖面或堆垫面，时间最好为 1 年。

量测场地应具有代表性，面积应根据坡面情况确定，宜在坡面的上中下均匀布设或从

坡顶至坡底全面测量。降雨过程结束后，已开挖或填筑的边坡上往往会留下许多细沟、

浅沟、切沟、冲沟或槽沟，应及时进行沟蚀量的调查。在已经发生侵蚀的地方，通过

选定样方，测定样方内侵蚀沟的数量和大小来确定侵蚀量。样方大小取 5～10m 宽的

坡面，量测出沟的平均横断面面积（m2），然后乘以沟长（m）和土壤容重（t/m3），

即为某条沟的沟蚀量（t）。各条沟的沟蚀量之和即为调查区的总沟蚀量。

简易坡面量测法通过调查实际出现的水土流失情况推算侵蚀强度。重点是确定侵

蚀历时和排除外部干扰。必须及时了解工程进展和施工状况，通过照相、录像等方式

记录、确认水土流失的实际发生过程。

（2）沉沙池法

在监测点施工前先根据来水面及地形开挖排水沟渠，在排水出口低洼处依地形就

地开挖临时沉沙池；条件允许时，亦可以利用低洼地形，适当建土坝，形成沉沙池。

其规格则根据边坡集雨面积、沉沙效率、暴雨标准及所在地土壤侵蚀模数等参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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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降雨过后，对沉沙池内土壤总量进行量测，从而得出集雨控制范围内土壤流失

总量。各沉沙池的年清淤次数视实际淤积量而定。

（3）其他监测方法

在实际监测中，始终坚持以地面定位观测监测和调查法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监测，

突出重点，除了对选取的监测点定时监测外，还要对项目区内其它区域等采取随机、

不定期现场巡查的方法，能较为全面准确地掌握本工程各个阶段、各个扰动分区内的

水土流失及防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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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1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梧州港大利口

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4.77hm2，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为前沿作

业区、后方陆域区、取土场区、临时堆土场区、施工生产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及分区详见表 3.1-1。

表 3.1-1 水保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行政区 区域 项目建设区

梧州市

万秀区

主体工程区

前沿作业区 1.85
后方陆域区 14.35
小计 16.2

取土场区 6.29
临时堆土场区 2.28
施工生产区 （0.35）
合计 24.77

3.1.1.2监测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监测结果，并结合设计成果，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4.19hm2，

其中前沿作业区面积 1.38hm2，后方陆域区面积 12.81hm2，详见表 3.1-2。

表 3.1-2 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序号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备注

1 前沿作业区 1.38 永久用地

2 后方陆域区 12.81 永久用地

3 取土场区 0 设计取土场未启用

4 临时堆土场区 （1.35） 位于后方陆域区

5 施工生产区 （0.68） 位于后方陆域区

合计 14.19

2015年 5月，建设单位取得本工程建设用地规划用地红线面积为 154528m2（折

合 231.75亩），实际建设用地面积为 141942.35m2（折合 212.91亩），剩余未征交的

12585.65m2（折合 18.88亩）土地其中约 5亩在 2022年已划给梧州市高新区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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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市政道路用地、约 13亩土地已规划为大利口码头 7#、8#泊位用地。因此，

项目完工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4.19hm2，加上未变更之前扰动的土地，累

计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16.66hm2（不含港池疏浚水下扰动面积）。码头

港池水下疏浚用地 7.04hm2为水下作业扰动，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SL575-2012）第 7.2.1条规定，涉及江河湖库水域或滩涂用地的工程，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不计入水下疏浚、抛石护岸、取料等扰动水域面积。

3.1.2背景值监测

本工程通过分析原地貌类型、水土流失类型及强度得出项目区背景土壤侵蚀模数

为 423t/（km2.a）。

3.1.3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扰动地表面积主要指工程建设导致自然地形地貌或植被遭受破坏和占压的土地面

积，包括前沿作业区、后方陆域区、施工生产区、临时堆土场等，工程建设期累计扰

动土地面积 16.66hm2，其中前沿作业区扰动土地面积 1.38hm2，后方陆域区扰动土地

面积 15.28hm2。由于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进行设计变更，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为 14.19hm2，其中前沿作业区 1.38hm2，后方陆域区 12.81hm2。临时堆土场、施工

生产区布设在后方陆域区内，扰动土地面积不重复计列。本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详见表 3.1-5。

表 3.1-5 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一览表

项目组成 扰动土地面积（hm2） 备注

前沿作业区 1.38
后方陆域区 12.81
临时堆土场区 （1.35） 位于后方陆域区

施工生产区 （0.68） 位于后方陆域区

合计 14.19

3.2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1#、2#泊位工程挖方量28.21万m3，填方量121.47万m3，内部调配土石方17.47万m3，

借方96.96万m3，弃方3.60万m3。工程借方来自梧州市鑫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建设的毅德

城项目，弃方主要是淤泥，经晾干后由附近村民运走用于耕作，主要用于河口村堤步经

济合作社儿子塘。

3#、4#泊位工程挖方量 9.88万 m3，填方量 9.88万 m3。项目借方已在前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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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次 3#、4#泊位工程无借方。

5#、6#泊位工程挖方量 2.76万 m3，填方量 7.12万 m3，借方 4.36万 m3，无弃方。

借方来自梧州高新区二期（生物医药产业园）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3.3弃渣场监测结果

3.3.1设计弃渣情况

根据《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共产生临时

堆土3.76万m3，未产生永久弃方。

3.3.2弃渣场监测结果

本工程无弃渣场。

3.4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3.4.1设计土石方情况

根据《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挖方量

15.54万 m3，填方量 139.59万 m3，借方量 127.81万 m3，无弃方。

3.4.2监测土石方情况

1#、2#泊位工程挖方量28.21万m3，填方量121.47万m3，内部调配土石方17.47万m3，

借方96.96万m3，弃方3.60万m3。工程借方来自梧州市鑫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建设的毅德

城项目，弃方主要是淤泥，经晾干后由附近村民运走用于耕作，主要用于河口村堤步经

济合作社儿子塘。

3#、4#泊位工程挖方量 9.88万 m3，填方量 9.88万 m3。项目借方已在前期工程

完成，本次 3#、4#泊位工程无借方。

5#、6#泊位工程挖方量 2.76万 m3，填方量 7.12万 m3，借方 4.36万 m3，无弃方。

借方来自梧州高新区二期（生物医药产业园）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3.5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3.5.1临时堆土场监测结果

港池疏浚产生的泥沙临时堆放在后方陆域区，形成临时堆土场，临时堆土场面积



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9

1.35hm2，临时堆土石方数量约 3.85万 m3。临时堆土回填利用完后场地交给后方陆域

区建设。

3.5.2施工生产区监测结果

施工生产区位于后方陆域区，主要用于建筑材料、机械等的堆放、加工、维修等，

占地面积 0.68hm2。该场地后期交给后方陆域区建设。

3.5.3港池疏浚

码头港池水下疏浚用地 7.04hm2为水下作业扰动，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

技术规范》（SL575-2012）第 7.2.1条规定，涉及江河湖库水域或滩涂用地的工程，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不计入水下疏浚、抛石护岸、取料等扰动水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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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采取的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如下：

（1）前沿作业区

表土剥离 0.07万 m3。

（2）后方陆域区

表土剥离 3.69万 m3，排水管道 2663m，排水沟 405m。

（3）取土场区

土质截排水沟 780m，沉砂池 13座，浆砌石排水沟 240m，剥离表土 1.38万 m3，

覆土 5.14万 m3，复耕 5.21hm2。

（4）临时堆土场区

土地整治（复耕）2.28hm2。

4.1.2工程措施监测情况

工程措施的监测方法主要是调查监测，通过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本工

程工程措施包括：表土剥离 1800m3，表土回覆 1800m3，UPVC排水管道 869.92m，

HDPE塑钢缠绕管 1821.77m，钢带增强聚乙烯管 1089.90m，排水沟 546m，土质截水

沟 232m，土地政治面积 1.08hm2。

4.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采取的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如下：

（1）后方陆域区

景观绿化 618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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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土场区

直播种草 1.19hm2，绿肥播种 5.21hm2。

4.2.2植物措施监测情况

植物措施的监测方法主要是调查监测。累计完成景观绿化工程 0.52hm2，累计完

成植草面积 2hm2。景观绿化工程主要是后方陆域边坡及场地景观植物建设，植草面积

位于 5#、6#泊位工程后方陆域区域，先已被堆场建设破坏。由于项目施工建设，局部

绿化措施被损坏、侵占。目前保留下来的绿化措施主要包括：岸坡植被恢复 0.43hm²，

景观综合绿化 0.23hm²，场地植草皮绿化 0.24hm²，边坡植草皮防护 0.37hm²，边坡撒

播草籽防护 0.88hm²，C20砼框格护坡（植草皮）107.85m²。

4.3临时防护措施监测结果

4.3.1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采取的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如下：

（1）前沿作业区

临时挡墙长 650m，彩条布临时覆盖 6000m2。

（2）后方陆域区

临时排水沟长 2500m、沉砂池 12座，彩条布临时覆盖 3000m2。

（3）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挡墙长 150m，临时排水沟长 290m，临时撒播草籽防护 2.28hm2。

（4）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挡墙长 110m，临时排水沟长 200m、沉砂池 2座，彩条布临时覆盖 360m2。

4.3.2临时措施监测情况

临时措施的监测方法主要是调查监测，本工程实际了临时拦挡墙 114m，临时排水

沟 506m，洗车平台 2座，临时覆盖面积 6100m2。

4.4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据监测结果和相关资料分析，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16.66hm2，项

目变更之后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4.19hm2（项目实际用地面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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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际累计扰动土地面积为 16.66hm2，其中实施植物措施面积 2.52hm2，后方陆域

建筑物及硬化面积为 12.28hm2，前沿作业区码头工程建设用地面积 1.38hm2。通过实

施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本工程扰动土地范围基本上控制在水土流失范围内，新增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治理，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岸坡植被得到

最大程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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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5.1.1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随着施工面的扩大，水土流失不断

增大。施工初期，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前沿作业区、岸坡施工区等扰动地表区域。施

工过程中，随着分部工程的完工，项目水土流失面积逐渐减少，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

裸露地表区域。经水土保持监测累计，本工程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为 14.19hm2，其中

前沿作业区 1.38hm2，后方陆域区 12.81hm2。施工生产区、临时堆土场区布设在后方

陆域区，面积不重复计列。

5.1.2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

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主要发生在岸坡裸露边坡尚未恢复植被，存在轻度水土流

失。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生产起到了保水固土的作用，水土流失强度逐渐减弱，属

微度侵蚀。根据监测结果，本工程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为 1.94hm2。

5.2土壤流失量

5.2.1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监测结果

各扰动地表单元侵蚀模数根据施工期布设的定位监测点监测结果及水土流失调

查进行分析确定。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水土流失量为 1122.8t，其中流失面积

16.66hm2，监测施工期共计 6.2年。经计算，项目施工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087t/

（km2.a）。

5.2.2各阶段土壤流失量

根据表 5.2-1各阶段土壤侵蚀模数值，本工程按三个阶段分析计算土壤流失量。

第一阶段：1#、2#泊位施工阶段。2014年 7月至 2017年 1月，时长 2.6年，水

土流失面积 15.06hm2，水土流失量为 793.5t，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2027t/（km2.a）。

第二阶段：3#、4#泊位施工阶段。2018年 2月至 2019年 7月，时长 1.5年，水

土流失面积 2.49hm2，水土流失量为 61.2t，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638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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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5#、6#泊位施工阶段。2022年 12月至 2024年 12月，时长 2.1年，

水土流失面积 6.37hm2，水土流失量为 268.1t，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4t/（km2.a）。

5.3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1#、2#泊位工程挖方量28.21万m3，填方量121.47万m3，内部调配土石方17.47万m3，

借方96.96万m3，弃方3.60万m3。工程借方来自梧州市鑫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建设的毅德

城项目，弃方主要是淤泥，经晾干后由附近村民运走用于耕作。不存在取料、弃渣潜在

水土流失危害。

3#、4#泊位工程土石方平衡，临时堆土量3.85万m3，后期用于项目回填，无永久弃

方和借方，不存在取料、弃渣潜在水土流失危害。

5#、6#泊位工程挖方量 2.76万 m3，填方量 7.12万 m3，借方 4.36万 m3，无弃方。

借方来自梧州高新区二期（生物医药产业园）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不存在取料、

弃渣潜在水土流失危害。

5.4水土流失危害

经监测调查，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水土流失影响主要是

水下结构施工期间扰动河床，使得河水浑浊，对下游产生一定的影响。水上建筑施工

均控制在项目红线范围内，对周边地块无水土流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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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项目建设时间比较长，从开工至整体完工，总共历时 10年多。期间项目进行了

设计变更，用地范围已发生改变。2015年 5月，建设单位取得本工程建设用地规划用

地红线面积为 154528m2（折合 231.75亩），实际建设用地面积为 141942.35m2（折合

212.91亩），剩余未征交的 12585.65m2（折合 18.88亩）土地其中约 5亩在 2022年已

划给梧州市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市政道路用地、约 13亩土地已规划为大利口码头

7#、8#泊位用地。因此，项目完工后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4.19hm2，建

设过程中实际累计扰动土地面积 16.66hm2。

本监测总结报告基于项目完工后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4.19hm2上计算水

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6.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堆弃用地，

均以垂直投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内扰动土地面积共 14.19hm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共 14.18hm2，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3%，计算详见表 6.1-1。

表 6.1-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分区 扰动面积（hm2） 整治面积（hm2） 方案目标值（%） 实际值（%）
前沿作业区 1.38 1.38

95
100

后方陆域区 12.81 12.80 99.92
合计 14.19 14.18 99.93

6.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面积包括因开发建设项目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积，以

及项目建设区内尚未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的未扰动地表水土流失的面积。水土流失防

治面积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并使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

或以下的面积，以及建立良好排水系统，并不对周边产生冲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永久

建筑物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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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内水土流失面积 1.93hm2，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1.91hm2，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96%，计算详见表 6.2-1。

表 6.2-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hm2） 措施面积（hm2） 方案目标值（%） 实际值（%）
前沿作业区 0.44 0.43

87
97.73

后方陆域区 1.49 1.48 99.33
合计 1.93 1.91 98.96

注：水土流失面积不含永久建筑物、道路硬化及水域面积。

6.3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本项目永久弃方实现综合利用，不计拦渣率。

6.4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之比。项目区容许

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

治理后项目区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为 5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

6.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林草类植被面积与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比值，其中可恢复林

草植被面积指在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通过分析论证确定的可以采取植物措施的面积，

不含国家规定应恢复农耕的面积。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内可恢复植被面积 1.94hm2，已恢复植被面积 1.91hm2（不

包含因建设已被损毁的 2hm2植草面积），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45%，计算详见表 6.5-1。

表 6.5-1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分区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植被恢复面积

（hm2）
方案目标值（%） 实际值（%）

前沿作业区 0.44 0.43
97

97.73
后方陆域区 1.50 1.48 98.67
合计 1.94 1.91 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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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林草覆盖率

林草面积是指开发建设项目项目区内所有人工和天然森林、灌木林地和草地的面

积。根据监测结果，项目扰动土地面积 14.19hm2，林草覆盖面积 1.91hm2，林草覆盖

率 13.46%，计算详见表 6.6-1。

表 6.6-1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分区 占地面积（hm2） 林草面积（hm2） 方案目标值（%） 实际值（%）
前沿作业区 1.38 0.43

22
31.16

后方陆域区 12.81 1.48 11.55
合计 14.19 1.91 13.46

由于项目变更，项目建设用地面积减少了，使得项目可绿化面积减少了，因此林

草覆盖率不能达到《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2年 8

月）及其批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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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施工过程中，各施工单位严格按相关要求进行施工，并采取相应的临时排水措施

以防护拦挡施工过程中开挖产生的堆土，有效地减少了因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本工

程水土流失主要集中于土建施工期，项目建设区包括前主体工程区（沿作业区、后方

陆域区）占地等。项目建设区是直接造成土壤扰动和水土流失的区域，是水土流失防

治的重要地区。

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现状：

（1）后方陆域区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堆场逐步进行平整，沿江边坡均已防护，通过实施水土保持

措施，为主体工程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边坡水土流失。根据现

场调查监测，目前，通过工程和临时措施的防护，主体工程区水土流失程度呈中度侵

蚀——轻度侵蚀——微度侵蚀的动态变化过程。

（2）前沿作业区

前沿岸坡已施工完成，码头基础及台面等已硬化，港池已疏浚，基本已无水土流

失。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本项目各项水土保持指标的达标情况见表 7.1-1。

表 7.1-1 六项指标监测结果与方案目标对比情况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方案防治

目标值
监测结果值 备注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9.93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87 98.96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4 拦渣率 % 95 - 无永久弃方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98.45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 22 13.46 不达标

除林草覆盖率外，其余指标均达到方案目标值，林草覆盖率未达标的原因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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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变更，项目建设用地面积减少了，使得项目可绿化面积减少了，因此林草覆盖率

不能达到《梧州港大利口作业区码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2年 8月）及其

批复的要求，但主体工程区的建构筑物及硬化占地已能有效的对防治水土流失起到重

要的作用。

7.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以工程措施为先，同时

与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和施工管理措施相结合，在植物措施配置上注重植物品种

相结合，有效防治和控制了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水土保持效益显著。

本工程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注重与环境绿化美化相结合，在措施布局上和实施过

程中树立了生态防护理念，较好体现了工程建设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和谐发展。

7.3存在问题及建议

（1）工程建设时各施工区土石方开挖前应事先选择好土方堆放点，做好排水、截

水工作，特别防止外部来水冲刷土方堆放点，可修建临时排水沟和导水设施。

（2）施工开挖后表层本已粗化和有一定植被的地表，经扰动后容易产生流失，堆

放的开挖土尽可能堆放在背风坡，必要时采取临时覆盖或洒水，施工完毕后，应立即

压实，防止流失。

（3）做好区间土方调配，挖、填方最好一次到位，尽量避免多次搬运。

（4）施工期间与气象、水文部门建立讯息联系，及时获取灾害性天气预报和水情

预报，以便及时采取临时措施和调整作业计划。

对此项目建设单位应继续给予重视，一是对治理效果不理想并仍有水土流失的区

域，要抓紧进行整治补救；二是要拟定管护措施、落实管护责任，加强水土保持设施

的管理维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持久发挥效益，从而为码头区域的生态环境及运行安

全提供有效的保障。

7.4综合结论

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建设过程中很好地落实了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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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三同时”制度，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工程措施、临时防护措施和施工管理措施相结

合综合防治水土流失，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了全面治理并得到有效控制。工

程建设过程的水土保持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经治理，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89%，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96%，

林草覆盖率为 13.46%。

除林草覆盖率外，其余指标均达到方案目标值，林草覆盖率未达标的原因是项目

建设区内可实施绿化措施面积较小，但主体工程区的建构筑物及硬化占地已能有效的

对防治水土流失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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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ł ,`Ö †Ý ‚† ‚˙ ´˚ ˛“ 21.0%¡£ˇî ˜¿˙ł ˝` ¨À Àà —Ò̋Ô ×' —Ô”ì ¨À ˝` ”˝

‡å »ý ˝` ˛“ Ö÷ ,˝` ¨À ˙Ö ˚· ÒÔ ˙Æ¶¨ ¸fi `ƒ˙Ö ˚· ˛“ Ö÷ ,ˇÖ ×· ˝` ¨À ¨Ý —í̀÷ ˚§

`¿˛“ 500¡Ì(km9¡⁄a),ˇî ˜¿̧ øÔÚ µ˜ ˛à ÖÝ ˚—̋ò —ª̇ł ˚ô „ª ˛÷ ×‡ ×å ×Ô Ö˛ ˙ł

¨¸ ˆæÕþ ‚fi „« ‚æ µ˜ ¸fi ˝` `÷ ˚§ ÖØ µª …à¶‰̇ł ¡£

-1¡“



˛à ÖÝ ‚Û ·ó Àß ¿Ú×÷ Òµ ˙ł ´º ˝• „⁄ ‡Ì ‰¤ÉŁ „æ ˜£ ˛“ 6‚ö 10OOt…¶(‰Æ

„„ °· ¢˜OOt…¶ÉŁ … )̆¶à Óˆ ˝¾ †·˛» ,°ü À¤ ´º ˝• ¡¢ Òý ˙¯ ¡¢‚Û ‡Ø ˚Ł¿£¡¢

»⁄ °¶ ¡¢×° —¶¡¢µÀ ´• ¡¢‚ł ¯¯ ¸fi ¡¢ˇß•À ¡¢„' µç ÕÕ ˆ÷ …°̋¤—µ̄…”‰„⁄ ‡Ì µ¨ ¡£

ˇî ˜¿‰¤ÉŁ •Ö ˛“ ˙° ÑØ ×÷ Òµ ˙ł ¡¢”ó •‰́‰Óò ˙ł ¡¢¨¡ ˝` ‡¡ ˙ł ¡¢`Ù ˚–¶Ñ ˝` ‡¡

˙ł ¡¢˚' „⁄ Éœ†œÉœ»î ˙ł µ¨ ˙ł Óò ,„⁄ ‡Ì ×Ü Óˆ µØ ˆæ »ý ¢†¡£77hm2,˘ä Ö—ÓÀ

¾ˆ Õ… µØ 16¡£ ¢˜ hm2,`Ù ˚– Õ… µØ 8.57hm2¡£ „⁄ ‡Ì ‰¤ ÉŁ ˘Ú ˝` ˚fl •‰ ¿“ ˝Ú ×Ü

`¿ ˛“ 15.54˝ò m3,Ìî •‰ 139.59˝ò m3,‰Ł ˚fl •‰ 2.59˝ò m3,‰Ł ˝`

•‰ 125¡£ ¡– ˝ò m3,`Ù ˚– ¶Ñ ¡À 3.76˝ò m3¡£ „⁄ ‡Ì „À ¸ª ×Ü ˝¶ ×˚ 33579.40

˝ò Ô“ ,˘ä Ö—̋` ‰¤̋¶ ×˚ 25266.01˝ò Ô“ ¡£ˇî ˜¿…»̆fiÓÚ 2013˜Œ1Ô´ ¿“

„⁄ ,¢˜ 14˜Œ12Ô´ ˝Œ„⁄ ,‰¤ÉŁ ˘Ú 2˜Œ¡£ˇî ˜¿‰¤ÉŁ µ¥ ˛»–à –¤̧ fi ˝` –£

‡Ö •‰°‚ •ß”ˇ „œ…Ò̧fi ˝` –£‡Ö •¤´É ¡¢•¤„æ µ˜ Ó—„Ø „æ ¶¤,¶Ô ÓÚ •À Ö˛ „⁄ ‡Ì

‰¤ÉŁ „ý ‡Ì Ö—¿É ˜Ü Ôì ‡É µ˜ ¸fi ˝` `÷ ˚§ ,–£ »⁄ ˇî ˜¿˙ł ÉœÌ‹ »•¾‡ ¾ß Ó—ÖØ Ò“

Òâ Òå ¡£

¶þ ¡¢•‰°‚ –¤‚æ ˚Ø–à Ö˘ ÒÀ ¾Ý ‡ä •Ö ¡¢˜Ú ¨Ý ¨« ˆæ ,»ø ·¡ ×˚ `ˇ ‰ˇ̌Ł ˚µ ,

¸fi ˝` `÷ ˚§ •À Ö˛ Ôð ¨˛ •¶ ˛§”˝ ˜¿–Œ̂÷ ¨• ,¸fi ˝` –£‡Ö ·º ˚' ×Ü Ìå †…¾Ö …°•Ö

˙ł •À Ö˛ ·º ˚' ¿É——,•ß ”ˇ Ó—„Ø ¸fi ˝` –£‡Ö ……̊ı „æ •¶ ¡¢–Œ×…µ˜ „æ ¶¤,¿É

×÷ ˛“ ˇ´ ‰×¶˛¸fi ˝` –£‡Ö „⁄ ×÷ µ˜ ÒÀ ¾Ý ¡£

¨ý ¡¢ ˝‹ Òâ ¸fi ˝` `÷ ˚§ •À Ö˛ Ôð ¨˛ •¶ ˛§‰ç¶¤µ˜ Ô› Ôò ¡¢•‰•¤”˝ ‰Æ„ß ¡£

ˇî ˜¿¸fi ˝` `÷ ˚§ •À Ö˛ Ôð ¨˛ •¶ ˛§˛“ ¡– ¡£82hm2,˘ä Ö—:ˇî ˜¿‰¤ÉŁ ˙ł

ºÝ ¡£7Thm2,Ö– ‰ÓÓ° ˇì ˙ł 3.05hm2¡£

¸˜ ¡¢˝‹ Òâ ¸fi ˝` `÷ ˚§Ô⁄ †â •‰•¤”˝ Ô⁄ †â ‰Æ„ß¡£Ô⁄ †â „⁄ ‡Ì ‰¤ÉŁ Ôì ‡É

¸fi ˝` `÷ ˚§ ×Ü `¿˛“ 2763.2t,˘ä Ö——Ốö ¸fi ˝` `÷ ˚§`¿ 2¢¶6a;¸ð »µ ¸fi

˝` –£‡Ö ÉŁ ˚' ˆæ »ý z¡£11hm2¡£

¡“ 2¡“



˛å ¡¢˝‹ Òâ ¸fi ˝` –£‡Ö ·º ˚' ×Ü Ìå †…¾Ö ¡¢¸fi ˝` `÷ ˚§ •À Ö˛ •Ö ˙ł ÒÔ …°•Ö

˙ł •À Ö˛ ·º ˚' ¡£ˇî ˜¿‰¤ÉŁ Ò“ ”ˇ Àí °† ¯¯ ˚' „⁄ „⁄ —ò;„⁄ ‡Ì ˚' „⁄ »î ¶flÒ“ Ñˇ

‚æ¿Ø Ö˘ ÔÚ „æ ¶¤˙ł Óò ˜Ú ,Ñˇ ‰ß̧æ Òâ À' ·ó Õ…Ñ„ ˝` µØ ˆæ »ý ”˝ ¸ð »µ µØ ˆ† ¡¢

Ö† –»;´º ˝• ¸fi „⁄ ˚' „⁄ ˚–Ò“ …Ó̇¿À„ µ† ·º ˚' ,•À Ö„ ‰›̧fi ‡å ¸¢»ò ˝` ˚fl „ö

´ä ‰›Ö—Ôì ‡É ¸fi ˝` `÷ ˚§ ,˚' „⁄ ˚–…äÒ“ ¾¡ ¿É ˜Ü –Ü ¿“Ñ· ˘Ú ;`Ù ˚–¶Ñ ˝` ‡¡

Ò“ ˇ¨ ‰¤”ˆ À„ µ† ¡¢¯¯ ¸fi ÉŁ ˚' •‰̃Ü ¶Ñ ˝` ;¨¡ ˝` ‡¡ Ò“ ¨• –£¿“˝Ú –ß ˘´ µ˜ ˛¨

¶¤,¨¡ ˝` ”ó Ò“ …°̊–†É ¨¡ ˘´ ˆæ µ˜ •À »⁄ ·º ˚' ”˝ Ì¤ˆæ µ˜ Ö† –»»Ö ‚· ·º ˚' ;

”ó •‰́‰Óò ¯ä Ì× ÉŁ ˚' µ˜ ˚' „⁄ Ò“ †É ¨¡ ˝× É˘ ·º ˚' ,•À Ö˛ ¸fi ˝` `÷ ˚§ ;‚÷ „⁄

‡Ì ˙ł Ò“ ×ö ”ˆ ¯¯ ¸fi …°–ß ˘´ •À »⁄ ·º ˚' ,ÔÚ ˚' „⁄ Ö—Ò“ …Ó̇¿À„ µ† ·º ˚' ;„⁄

‡Ì ‰¤ÉŁ „ý ‡Ì Ö—Ò“ ‰łÒ»†‰…Ó̇¿`Ù ˚–—Ô•À »⁄ ·º ˚' ,Ñˇ ‚æ¿Ø Ö˘ ˚' „⁄ Ö—¿É

˜Ü Ôì ‡É µ˜ ¸fi ˝` `÷ ˚§ ¡£

`ø¡¢˝‹ Òâ ¸fi ˝` –£‡Ö …à†â ˜Ú ¨Ý ¡¢…à†â ˚–¶˛”˝ …à†â ˘µ ·˛ ¡£

˘ß ¡¢˝‹ Òâ ˝¶ ×˚ „À ¸ª –à Ö˘ µ˜ Ô› Ôò ¡¢ÒÀ ¾Ý ”˝ •‰•¤¡£ˇî ˜¿̧ fi ˝` –£‡Ö

„À ¸ª ×Ü ˝¶ ×˚ ˛“ 4¢Õ ¡3̂4˝ò Ô“ ,˘ä Ö—:Ö÷ Ìå „⁄ ‡Ì ÒÑ `—̧fi ˝` –£‡Ö ˝¶ ×˚

136¡£æ° ˝ò Ô“ ,•‰ °‚ —Ốö ¸fi ˝` –£‡Ö ˝¶ ×˚ 268.1˝ò Ô“ (˘ä Ö—̧fi ˝` –£‡Ö

ÉŁ ˚' †„‡¥•Ñ 12¡£¡Ø ˝ò Ô“ ),`— ¨º ˇî ˜¿»ø–¾ ‰¤ÉŁ ˝¶ ×˚ ¡£

°¸ ¡¢‰¤ÉŁ µ¥˛» ÔÚ „⁄ ‡Ì ‰¤ÉŁ „ý ‡Ì Ö—Ò“ ÖØ µª ×¥ ”ˆ ÒÔ ˇ´ „⁄ ×÷ :

1.°· ÕÕ ¯œ‚· µ˜ •‰°‚ ´ä ˚µ ×˚ ‰ð¡¢…àÀí ¡¢„Ü Àí µ¨ –£Ö⁄ ·º ˚' ,×ö

”ˆ •‰°‚ ˇ´ ‰×¶˛ µ˜ „⁄ ‡Ì ÉŁ …¡̆¢Õ—̋¶–Œ”˝ ˚' „⁄ ×ØÖfl „⁄ ×÷ ,…Ó ˙¿¶Ô ˚' „⁄

µ¥˛» µ˜ …à¶‰Óº „Ü Àí ,˙— ˚µ ´ä ˚µ ¸fi ˝` –£‡Ö „⁄ ×÷
¡°̈ ý ˝‹ ˚–

¡–
Ö˘ ¶¨ ¡£

2.¶¤ ˘Ú ˇò ×Ô Ö˛ ˙ł ¡¢˛à ÖÝ ˚—¡¢˝ò —ª̇ł ¸fi ——Õþ Ö÷ „Ü †¿ˆ¯ ˝¤ –¤̧ fi

˝` –£‡Ö •‰°‚ µ˜ ˚µ ˚' ˙Ø¿ö ,†¢ ‰Ó̊Ü ˘ä ¶Ô ¸fi ˝` –£‡Ö •‰°‚ ˚µ ˚' ˙Ø¿ö…à¶‰

…ì†Ø¡£

¡“ 3¡“



3.ˇî ˜¿‰¤ÉŁ Ò“ ×ö ”ˆ ¸fi ˝` –£‡Ö …à†â „⁄ ×÷ ,†¢ …°̊ – ˇò ×Ô Ö˛ ˙ł ¡¢

˛à ÖÝ ˚—¡¢˝ò —ª̇ł ¸fi ——Õþ Ö÷ „Ü †¿ˆ¯ ÌÆ‰»…à†â –¤‚æ ¡£

4.´ä ˚µ ¸fi ˝` –£‡Ö „⁄ ‡Ì ‰¤ÉŁ …àÀí „⁄ ×÷ ,¨• –£̧ fi ˝` –£‡Ö „⁄ ‡Ì ‰¤

ÉŁ Ö˚ `¿¡£

5.†É „” µ˜ É° ¡¢˚fl µ¨ ‰¤Öþ †˜ `ˇ Ò“ Ñ¡ Ôæ•ß”ˇ „æ ¶¤µ˜ `ˇ ‡¡ ,ˆ÷ ¨•

¸fi ˝` `÷ ˚§ •À Ö˛ Ôð ¨˛ ,†¢ ˇò µØ •‰̧fi ——Õþ Ö÷ „Ü †¿ˆ¯ ‚÷ °‚ ¡£

6.°· ÕÕ ¡¶„ª ˛÷ ×‡ ×å ×Ô Ö˛ ˙ł ¸fi ˝` –£‡Ö ÉŁ ˚' †„‡¥•Ñ ”˝ ¸fi ˝` `÷ ˚§ •À

Ö˛ •Ñ Õ÷ ˚Õ ˚„ Óˆ „Ü Àí °ì •¤¡• µ˜ „æ ¶¤,…° ˚–‰É̃É ¸fi ˝` –£‡Ö ÉŁ ˚' †„‡¥•Ñ ¡£

7.°· ÕÕ ¡¶¿“•¢‰¤ÉŁ ˇî ˜¿̧ fi ˝` –£‡Ö ÉŁ ˚' ÑØ˚Õ „Ü Àí °ì •¤¡• µ˜ „æ

¶¤,…° ˚– ˇò ˛Ò Ìü ÉŒ̇º ×ØÖfl ˇî ˜¿µ˜ ¸fi ˝` –£‡Ö ÉŁ ˚' ÑØ˚Õ ¡£

—¯̌¢ „« ¿“ Ñ¡ ˇî :ÒÀ ÉŒ̇º „«¿“

‡› ¸˝ : ×Ô Ö˛ ˙ł •¢ ‚˜ ˛fl ¡¢ ×Ô Ö˛ ˙ł »•–£Ìü ¡£

˛à ÖÝ ˚—̧fi Àß ¾Ö ,˛à ÖÝ ˚—̋ò —ª̇ł ¯' `Ö ¸fi Àß ¾Ö ¡£

„ª ˛÷ ‰»̋¤¿˘Ñ§Ñ—¾¿Ô” ¡£

„ª ˛÷ ×‡ ×å ×Ô Ö˛ ˙ł ¸fi Àß Ìü °ì „« ˚Ò ¢˜ 12˜Œ 8Ô´ 14¨Õ Ó¡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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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 ×‡ ×å ×Ô Ö˛ ˙ł ‰»̋¤ Ô¸ ˚ä Ìü
„ð ‰»——Éó ¡†2017¡‡ 59”¯

„ª ˛÷ ×‡ ×å ×Ô Ö˛ ˙ł ‰»̋¤Ô¸ ˚ä Ìü „Ø ÓÚ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 ˘Ú

„⁄ ‡Ì ‡ı †‰ÉŁ …–̆ä ‚ü µ˜ ¯œ‚·

˛à ÖÝ ˚—‰»̋¤Ô¸ ˚ä ¾Ö :

–¤À· ¡¶„Ø ÓÚ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Ú „⁄ ‡Ì ‡ı †‰

ÉŁ …–̆ä ‚ü µ˜ ˙º ˚¾ ¡• (˛à ‰»–¤ Ø˛2016¡‡ 158”¯ )ˇ⁄ ¡£˛Ò Ìü ÓÚ ¢˜12˜Œ

12Ô´ ÒÔ ¡¶„Ø ÓÚ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Ú „⁄ ‡Ì ‡ı †‰ÉŁ

…µ̆˜ ¯œ‚· :¡¢
(¡¸ „ð ‰»——Éó Ø˛¢˜12)93”¯ )¯œ‚· `¸ ‚ˆ ˇî ˜¿µ˜ ‡ı †‰ÉŁ …¡̆£

ˇî ˜¿˚µ ˚' Ö—,ˇî ˜¿Òµ Ö÷ ‚ø ¾Ý ´º ˝• ”ó •‰́‰Óò Óˆ µØ µ˜ Õ÷ µØ ˙Ø¿ö ¡¢‡˙ ˚—

„⁄ Òµ Ô° ˙ł Óˆ µØ „æ »fiµ÷ Õß…°̨à ÖÝ ‚Û …fl×° ˇä ˝Ì ˝´ `¿¿ì¸Ù •¢Õ„ —Ł̇ó ,ÔÚ

‘–£ ‡Ö ‰¤ÉŁ „æ ˜£ ”˝ °¶ ˇß —ÔÖ˚ ¡¢‡⁄¶¨†»‚˜ –ä µ˜ ˙° ÌÆ̌´ ,¶Ô ˇî ˜¿µ˜ ×Ü ˘‰

ˆæ †…Öˆ ”˝ 1#†· ˛»´º ˝• ˙° ÑØ ×° —¶„⁄ ÒÕ µ¨ ‰ł——̧̀˚˚ µ–µ÷ Õß ¡£‰Æ”ˇ ˇà „Ø

Éó †Ø×É Ñfl Òâ …ß”˝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Ú „⁄ ‡Ì J×Ü

˘‰̂æ †…Öˆ µ÷ Õß ×¤ …ÒÉó †ØÒâ …ß¡•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 ˘Ú „⁄ ‡Ì ‡ı †‰ÉŁ …˘ 1#†· ˛» ´º ˝• ˙° ÑØ ×° —¶„⁄ ÒÕ µ÷ Õß ×¤ …Ò×ØÉó †Ø

Òâ …ß¡•,¾› Éó †Ø,¢ò Ô› Ôò ˝‹ Òâ ¸ø–¤‡ı †‰ÉŁ …–̆ä ‚ü ,ˇÖ ¯œ‚· ¨ç ˇ´ :

Ò» ¡¢×Ü ˘‰̂æ †…Öˆ

‡ı †‰ÉŁ …–̆ä ‚ü ÌÆ‡öµ˜ J×Ü ˘‰̂æ †…Öˆ •‰°‚ •ß”ˇ ¡¶‚Û ¿Ú„⁄ ‡Ì ‡ı †‰ÉŁ



…˘̨˜ …þ–à Ö˘ „æ ¶¤¡• (JTs11O-¨˚ 2008)Ò“ ˙ó ,´œ ×ª ˇî ˜¿‰¤ÉŁ „æ ˜£…°

ÉŁ …»̆ı ˛ï ˝Ì ˝´ `¿µ˜ Ò“ ˙ó ,Ô› Ôò ˝‹ Òâ ÉŁ …µ̆÷ Õß”ó µ˜ ×Ü ˘‰̂æ †…Öˆ •‰°‚ ,

µ÷ Õß”ó µ˜ †·˛»¸‡—ò–à ”¯ ÓÉ ˇ´ Ó˛ Ö` Éˇ Ó˛ •‰̌ò ÒÀ ·˛ ˛“ 6#¡¢ 5#¡¢ 2#¡¢ 1#¡¢

4#¡¢  3#¡£

¶þ ¡¢×° —¶„⁄ ÒÕ

˝‹ Òâ ×° —¶„⁄ ÒÕ µ÷ Õß•‰°‚ ¡£µ÷ Õß”ó ,1”¯ †·˛» ´º ˝• ˙° ÑØ †É Óˆ 1

Ì¤ 40¶Ö …fl×° ˇä ×° —¶̇̄ ×° —¶×÷ Òµ ¡£

¨ý ¡¢˝‹ Òâ ‚ł ¯¯ ¸fi ¡¢µç ˘ł ¡¢×Ô ¿Ø ¡¢˝¤—¡̄¢‰Ú̃Ü µ¨ ‰ł——̌à Óƒ µ÷ Õß ¡£

¸˜ ¡¢˘ä ¸ß˚´ ˇî °· „ð ‰»——Éó Ø˛¢˜ 12¡‡ 93”¯ ˛˜ …þÖ· ——¡£

‡›¸˝ :×Ô Ö˛ ˙ł ––†¿̋ å ‚Û ¿Ú„Ü Àí ¾Ö ¡¢

-2-

J

¿Õ ˝ö   ¾÷   ÕÙ

‰»̋¤„⁄ ‡Ì Ö˚ `¿°†¨« …à¶‰Õ¾ ¡£



˛à ÖÝ ˚—‰»̋¤Ô¸ ˚ä ¾Ö ˛˜ …þ

˛à ‰»‚Û ”‰ EzO12¡‡ 131”¯

„Ø ÓÚ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 ˘Ú „⁄ ‡Ì (1#¡¢ ¢˜ †· ˛» )˚' „⁄ ˝…ÉŁ …µ̆˜ ¯œ‚·

ÖØ”£‚Û (˛à ÖÝ )‚Û ˛æÓ—̌Þ „« ¸¾ :

˜ª ¸¾ –¤À· ¡¶„Ø ÓÚ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Ú „⁄ ‡Ì

(1#¡¢ 2#†· ˛»)˚' „⁄ ˝…ÉŁ …µ̆˜ ˙º ˚¾ ¡• (ÖØ (˛à )‚Û ˛æ̨˜ E¢˜12¡‡ 23

”¯ )ÒÔ …°̌à „Ø ˝…Ö‰̊Õ ˇ⁄ ¡£‚ø ¾Ý „ª ˛÷ ×‡ ×å ×Ô Ö˛ ˙ł ‰»̋¤Ô¸ ˚ä Ìü ¡¶„Ø ÓÚ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 ˘Ú „⁄ ‡Ì ‡ı †‰ÉŁ …µ̆˜ ¯œ‚· ¡•

(„ð ‰»——Éó EzO12¡‡ 93”¯ ),‰Æ”ˇ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Ú „⁄ ‡Ì (1#¡¢ 2Éç †·˛»)˚' „⁄ ˝…ÉŁ …˘̨˜ …þ……̊ı Éó †Ø–¤‚æ ¡• ”˝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 ˘Ú „⁄ ‡Ì (1#¡¢ 2#†· ˛»)˚' „⁄

˝…ÉŁ …É̆ó †Ø»ÆÒØ…Ò̋“ ¡• µ˜ Ó—„Ø Ò“ ˙ó ,¾› Ñ—¾¿ ,ˇÖ ¯œ‚· ¨ç ˇ´ :

Ò» ¡¢‰¤ÉŁ µØ µª ¡¢„æ ˜£”˝ ˜Ú ¨Ý ¡£

´º ˝• ˇî ˜¿̨ » ÓÚ ˛à ÖÝ ˚—̀«»¤·ó ˙¯ ˇ´ Ó˛ Ô…1km·ƒ,„ð ‰›×ó °¶ ¡£̌ î

˜¿‰¤ÉŁ „æ ˜£˛“ —‰́¤2‚ö 10O0¶Ö…¶¶à Óˆ ˝¾ †·˛» ,†· ˛»‡⁄¶¨„† 130.1



ˆ× ,ˇî ˜¿‰¤ÉŁ ˜Ú ¨Ý °ü À¤ ´º ˝• ¸fi „⁄ …°Òý ˙¯ ¡¢Öœµ…”‰…°̂“ µØ ¡¢µÀ ´• ¶Ñ

‡¡ ¡¢‚Û ‡Ø ˚Ł ¿£¡¢»⁄ °¶ ¡¢»⁄ ˘´ ¡¢‚ł ¯¯ ¸fi ¡¢„' µç ÕÕ ˆ÷ ¡¢ˇß•À ¡¢˝¤—¡̄¢

»•–£„⁄ ‡Ì µ¨ ¡£

¶þ ¡¢´º ˝• †…Öˆ

(Ò» )1#¡¢ 2#†· ˛» ¸fi „⁄ ˘‰̂æ †…Öˆ •ß”ˇ ¡¶”Ó ‚Û „⁄ ‡Ì ×Ü Ìå ÉŁ …„̆æ

•¶¡• (JTJ212-zO06)”˝ „ª ˛÷ ×‡ ×å ×Ô Ö˛ ˙ł ‰»̋¤Ô¸ ˚ä Ìü çÝ„Ø ÓÚ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Òµ ˙ł ´º ˝• Ò»˘Ú „⁄ ‡Ì ‡ı †‰ÉŁ …µ̆˜ ¯œ‚· ¡• („ð ‰»

——Éó Ø˛zO12)93”¯ )Ò“ ˙ó ,˝‹ Òâ 1#¡¢ 2#†· ˛» ˘‰̂æ †…Öˆ ÉŁ …¡̆£

(¶þ )˝‹ Òâ ´º ˝• ÉŁ …‚̆ß ¸fi ˛» ¨¡ 25.52ˆ× (85„œ…Ò‚ß ‡Ì»ø×…,

ˇ´ ˝‹ ),ÉŁ …µ̆˝ ¸fi ˛» ¨¡ 1.71ˆ× ¡£

(¨ý )˝‹ Òâ ´º ˝• ˙° ÑØ ¶¥̂ æ ‚ß ‡Ì ¨¡ 26¡£ ¢˜ ˆ× ,´º ˝• ˙° ÑØ ˝£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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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 ¡¢¸fi „⁄ ‰¤Öþ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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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ß ×fi ¿ò…Ü‰Æ„„ —˛̊‰,ˆæ °å †É Óˆ ˇÖ ‰‰‚Ö ‰î»ì ˜ý ˝` ¿ò…Ü‰Æ„„ ,˘‰

Ì¤‡⁄ 130.1ˆ× ,¿í 25ˆ× ¡£

(¨ý )˝‹ Òâ †…Öˆ 2×ø Òý ˙¯ ÉŁ … ,̆•‰–ª Óº ”ó •‰́‰Óò `‹ ‰Ó,Òý ˙¯

‡⁄ 15ˆ× ,¿í 12ˆ× ,Òý ˙¯ ‰Æ„„ †É Óˆ ‚ß ×fi `” °å ˚‰‰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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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 É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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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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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0¶Ö …¶ÉŁ … )̆,´º ˝• ×Ü ‡⁄ 129¡£ 2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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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Öfl Éó †Ø,ˇÖ ¯œ‚· ¨ç ˇ´ :

Ò» ¡¢‰¤ÉŁ µØ µª ¡¢„æ ˜£”˝ ˜Ú ¨Ý

ˇî ˜¿̨»ÓÚ „ð ‰›·ó ‡ß¶¨˝ä µÀ ×ó °¶Éˇ ,Éˇ Ó˛ Ô…1˙§ ˆ× ·ƒ˚˙ `«»¤Ì«
ÞØ ,–å Ó˛ Ô… 2˙§ ˆ× ·ƒ ˚˙ ×ˇ Öæ·ó ˙¯ ,¾à Àº ˇ´ Ó˛ ˛÷ ‰›»ª ¨º ¿Ú Ô… 0˙§ ˆ× ¡£
ˇî ˜¿‰¤ÉŁ„æ ˜£˛“ —‰́¤2‚ö 10OO¶Ö…¶¶àÓˆ ˝¾ †·˛» (æß „„ °· ¢˜oo¶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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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ł ¯¯ ¸fi ¡¢ˇß•À ¡¢˝¤—¡̄¢»•–£µ¨ „⁄ ‡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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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 )3#¡¢ 4#†· ˛»¸fi„⁄ ˘‰̂æ †…Öˆ •ß”ˇ ¡¶”Ó ‚Û „⁄ ‡Ì
‘×Ü

Ìå ÉŁ…„̆æ
•¶¡•(JTJ212·Ò 0o6)”˝ „ª Óˇ ×‡×å ×Ô Ö˛ ˙ł ‰»̋¤¡Ô̧¸ ˚ä Ìü ¶Ô‡ı†‰ÉŁ…˘̄œ
‚· µ˜ Ò“ ˙ó ,˝‹ Òâ 3#¡¢ 4#†· ˛»˘‰̂æ †…Öˆ ÉŁ…:̆

(¶þ )˝‹ Òâ ´º ˝• ÉŁ …‚̆ß ¸fi ˛»¨¡ 25.52ˆ× (85

ˇ´ ˝‹ ),ÉŁ …µ̆˝ ¸fi ˛»¨¡ 1.71ˆ× ¡£
(¨ý )˝‹ Òâ ´º ˝• ˙° ÑØ ‚ß ‡Ì ¨¡ 26¡£ ¢˜ ˆ× ,´º ˝• ˙° ÑØ ˝£ †·¸fi Óò ¿í

¶¨ ¨¡ 25¡£ 6oˆ× ,µ× –Œ‚ß ¨¡ ¡÷ .9oˆ× (‰Æ„„ Ô⁄ `ô µ× –Œ‚ß ˛“ -2.5oˆ×
)¡£

¨ý ¡¢¸fi „⁄ ‰¤Öþ ˛ï

(Ò» )˝‹ Ö¾ ¸fi „⁄ ‰¤Öþ ˛ï ‰Æ„„ °† ¨« µ¨ …¶̨“ ¢ò …¶¡£
(¶þ )3#¡¢ 4#†· ˛» ´º ˝• ¸fi „⁄ ‰Æ„„ •ß”ˇ „ª ˛÷ ×‡ ×å ×Ô Ö˛ ˙ł ‰»̋¤Ô¸

˚ä Ìü ¶Ô ‡ı †‰ÉŁ …Þ̆—}L‚· µ˜ Ò“ ˙ó ,˝‹
”à 3#¡¢ 4#†·

ö¿ ´º ˝• ¸fi „⁄ ˘‰Ì¤‰Æ
Ł…̨“ ‚ß ×fi ¿ò …Ü‰Æ„„ —˛̊ ‰,Éˇ †¿‰Æ̆Ü ˛“ ˙æ Ìå ¨« ˇÖ ‰‰¿ò …Ü‰Æ„„ ,˘‰ Ì¤
‡⁄ 11o.9ˆ× ,¿í 25ˆ× ¡£

„œ…Ò‚ß ‡Ì»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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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 )˝‹ Òâ †…Öˆ 1×ø Òý ˙¯ ÉŁ … ,̆Óº ”ó •‰́‰Óò `‹ ‰Ó,Òý ˙¯ ‡⁄
¢˜¡£6ˆ× ,¿í 12ˆ× ,Òý ˙¯ ‰Æ„„ †É Óˆ ‚ß ×fi `” °å ˚‰‰Æ„„ ¡£

(¸˜ )˝‹ Òâ »⁄ °¶ †É Óˆ °º Ö– `¢˚‰»⁄°¶ ,‡⁄ ¶¨ 111ˆ× ¡£
(˛å )˝‹ Òâ »⁄˘´ †É Óˆ °º Ö– `¢˚‰»⁄˘´ ,‡⁄ ¶¨ 13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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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Ô› Ôò ˝‹ Òâ ×° —¶„⁄ ÒÕ ¡¢‚ł ¯¯ ¸fi ¡¢ˇß•À ¡¢»•–£¡¢„' µç ÕÕ 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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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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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Ø „æ ¶¤¡£”¸ ¶¤̨ à ÖÝ ‚Û Ö——‚̃Û ˙ł ·ó Àß ¿Ú́ º ˝• Ò»˘Ú „⁄ ‡Ì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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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Ø ·¸ ¸µ 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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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项目监测照片

2014年 7月项目场地监测照片

2015年 8月项目 1#、2#泊位及后方陆域监测照片



2015年 9月后方陆域回填平整监测照片

2016年 9月 3#、4#泊位后方陆域区域植草防护



2016年 10月后方陆域厂界边坡植草防护

2016年 11月 1#、2#泊位监测照片



2018年 2月 3#、4#泊位施工场地

2018年 12月 3#、4#泊位场地监测照片



2019年 8月 3#、4#泊位岸坡防护

2019年 8月 3#、4#泊位后方陆域堆场监测照片



2023年 11月 5#、6#泊位监测照片

2023年 11月 5#、6#泊位后方陆域临时堆土监测照片



2024年 9月 5#、6#泊位工程建设监测照片

2024年 11月 5#、6#泊位工程监测照片



2025年 7月项目无人机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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